附件2

第140届广交会一般性展位等量调整表

填报单位：（盖章）
填报时间：  年 月  日
	第139届一般性展位
	第140届一般性展位
调整申请

	展区类别
	展位数量
	展区类别
	展位数量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[bookmark: _GoBack]若展区调整不成功，原    展区    个展位保留（或放弃）。

	备注：
1.第139届展位数是指最终安排的一般性展位（不含借用展位）;
2.展区调整申请实行等量调整，若所填的第140届展位数超过第139届数，则视为无效调整，不予以受理；
3.请于2026年5月30日前盖章寄至所属地市分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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